
关于调整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计划的通知 

教育处（2022）教字 8 号 

各有关教学单位、临床医学专业全体学生： 

医学部教育处于 2022 年 5 月组织临床医学专业教学委员会工作

会议，对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培养方案进行论证，拟修订专业教学计

划，涉及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调整八年制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授课顺序 

具体课程调整为：将“病原生物与医学免疫基础（一）”由第三

学年第 1学期调整至第二学年第 2学期，将“血液系统”由第二学年

第 2学期调整至第三学年第 1学期；将“病原生物与医学免疫基础（二）”

与“呼吸系统”由第三学年第 2 学期调整至第三学年第 1学期，将“生

殖系统”由第三学年第 1 学期调整至第三学年第 2 学期。因上述课程

调整，将“预防医学”和“医学心理学”课程由第二学年第 2 学期调

整至第三学年第 2学期。相关课程信息见下表。 

调整前有关课程（19级） 

 

 

调整后有关课程（20或 21级） 

课程名称 学年 学期 课程名称 学年 学期 

病原生物与医学免

疫基础（一） 
三 1 

病原生物与医学免

疫基础（一） 
二 2 

病原生物与医学免

疫基础（二） 
三 2 

病原生物与医学免

疫基础（二） 
三 1 

血液系统 二 2 血液系统 三 1 



生殖系统 三 1 生殖系统 三 2 

呼吸系统 三 2 呼吸系统 三 1 

预防医学 二 2 预防医学 三 2 

医学心理学 二 2 医学心理学 三 2 

“预防医学”课程调整自 2020 级临床八年制学生实施，其他课

程调整自 2021 级临床八年制学生实施。 

 

二、强化八年制临床技能训练 

将“临床诊断学基础”加强为“临床技能”。在原有课程基础上，

于第四学年开展约 7 周的教学，开课学期由第二学年拓展至实习前全

学程。 

 

三、调整八年制临床中小科阶段教学安排 

1.“临床沟通技巧”教学内容融入“临床技能”课程，不再单独

开设。 

2.“眼科学”“耳鼻喉科学”“皮肤病及性病学”课程学时调减

为 36学时。 

3.“临床药理”“口腔科学”“康复医学”课程纳入临床专业选

修课管理，课程性质改为专业限选课。 

本项调整均自 2019级临床八年制学生实施。 

四、调整八年制英语课程设置 

取消“英语视听说”课程。根据教学内容，将“学术交流英语与

实践”课程学分调整为 2 学分。相关课程信息见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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